附件1：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特长生推荐免试攻读
硕士学位研究生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艺术特长生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工作程序，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实施办法（修订）》（2014年1月），结合艺术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1、 原则
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符合艺术团发展需要。与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发展规划相结合，对推免生进行全面考核，保证推荐质量，尤其注重思想政治、道德品质、艺术特长、实际工作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考核。
2、 对象
为我校正式注册在校的应届本科艺术特长生（包括入学后通过校团委训练管理中心遴选进入艺术团参加特长项目训练，经校团委艺术团训练管理中心认定达到一定艺术水平的全日制本科生）毕业生。
3、 条件
（1） 政治上积极进步，拥护党的领导；
（2） 品德端正、品行良好，在艺术团服务时间达3年以上，无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
（3） 学习成绩优良，符合《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实施办法（修订）》（2014年1月）中相关要求；
（4） 大学本科阶段演出、比赛、排练等活动出勤率高；艺术特长突出，能够在获得推免生资格后继续参加艺术团活动，直到研究生毕业；
（5） 作风正派、吃苦耐劳，具有良好的团队意识、协作能力及沟通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较强，曾参与过大型演出的组织协调工作，有较多的演出和排练管理经验。
4、 程序
（1） 确定项目分类和项目可推荐人数
成立由校团委相关负责人、各分团（社）指导老师组成的艺术特长生推免工作小组，并由该工作小组根据艺术团发展建设实际需要，综合艺术专业急缺等情况，讨论确定具有保送资格的艺术专业项目分类及各项目的可推荐人数。
（2） 报名
由符合报名条件的艺术特长生向校团委艺术团训练管理中心提出申请，填写《艺术特长生申请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报名登记表》、递交申请书和成绩单（学院盖章）。艺术特长生所报名院系如有其他申请、报名和审核程序的，应与艺术特长生申请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报名同时进行。
（3） 资格审查
提交报名表后，艺术特长生推免工作小组将会同教务处对报名的艺术特长生进行资格审查。
（4） 考核测评
艺术特长生推免小组将组织各分团（社）指导老师、校团委相关负责人对通过资格审查的艺术特长生进行专业考核和综合测评。其中专业考核成绩以评委分数平均数乘以55%计算，由各分团（社）指导老师等艺术专业专家打分；综合测评成绩以出勤情况、平时表现、特殊贡献等项目评委分数平均数乘以45%计算，由艺术团相关分团（社）指导老师、校团委相关负责人根据该生在团期间实际情况打分。
（5） 签订承诺书
参加考核测评的艺术特长生与校团委签订《个人承诺书》，承诺服从艺术特长生推免工作小组关于从院系复试合格的候选者中依据同一艺术项目考核测评成绩从高到低确定名单等规定，并承诺在获得推免生资格后继续参加艺术团活动，直到研究生毕业。
（6） 与院系商洽
校团委根据艺术特长生考核测评成绩及承诺书签订情况，与艺术特长生所在院系进行函商，确定院系接收情况。
（7） 拟定复试名单
校团委在了解艺术特长生所在院系接收情况后拟定复试名单。
（8） 院系复试
进入复试名单的艺术特长生参加所在院系统一组织的推免复试。
（9） 确定推荐名单
艺术特长生推免工作小组将根据相关艺术项目的可推荐人数和同一艺术项目考核测评总分从高到低排序的原则，在院系复试合格的名单中按照当年艺术专业急缺情况确定艺术特长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推荐名单及排序。如果某艺术专业项目没有符合条件的艺术特长生，则由艺术特长生推免工作小组讨论决定将名额调剂到其他艺术专业项目中。
如有主动放弃保送资格或者由于不可避免客观原因放弃保送资格的现象出现，需由放弃人于保送工作截止日期之前向校团委提出书面申请并签字，其空出名额在相同艺术专业项目中依据考核测评得分从高到低的排名次序递补。如果该艺术专业项目已无符合条件的递补人员，则由艺术特长生推免工作小组讨论决定将所空名额调剂至其他艺术专业项目。校团委将根据艺术团各分团（社）所出现的放弃保研名额情况相应扣减该分团（社）下一年保研名额的分配指标。
调剂后相关艺术专业项目预推荐名单的确定办法和原则不变。
（10） 审批
校团委将预推荐名单报分管校领导审批，并由学校推免工作委员会根据学校的总体推免情况和名额分配情况，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
（11） 公示
名单在指定地点予以公示。
（12） 完成
入选艺术特长生填写《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登记表》。
5、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校团委负责解释。
                                               
共青团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

附件2：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特长生申请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登记表
学   校：                         院（系）：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专    业
	

	专业总人数
	
	专业排名
	

	GPA
	
	身份证号码
	

	艺术特长
	

	联系方式
手机及E-mail
	

	大学期间
参加艺术团
活动（含演出、比赛、排练等）经历
	（可另附纸）








	大学期间何时受过何种奖励
	

	学院意见
	                             
 （学院盖章）
院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注：此表可复制）


附件3：
承 诺 书

我承诺服从艺术特长生推免工作小组关于从院系复试合格的候选者中依据同一艺术项目考核测评成绩从高到低确定名单等规定，并承诺在获得推免生资格后继续遵守艺术团有关规章制度参加艺术团活动，直到研究生毕业。


承诺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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